
濮阳开发区财政局关于开展会计人员信息采集

的公告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会计人员信息采集的通知》（豫

财会〔2020〕13 号）要求，决定自 2020 年 10 月 9 日起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同时河南省会计管理系统开始

试运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采集人员

开发区行政区域内的下列人员进行信息采集：

(一)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

(二)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包括:

1.出纳;

2.稽核;

3.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净资产)的核算;

4.收入、费用(支出)的核算；

5.财务成果(政府预算执行结果)的核算;

6.财务会计报告(决算报告)编制；

7.会计监督;

8.会计机构内会计档案管理;

9.其他会计工作。

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总会计师(财务总

监)的人员，属于会计人员。

二、采集原则

会计人员信息采集按以下原则进行:

(一)在职的会计人员按工作单位所在县（区、市）进行采集;

(二)不在职但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会计人员按实际居住

地所在县（区、市）进行采集;

(三)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且有工作经历的全日制在校生按

学校所在县（区、市）进行采集；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无工

作经历的全日制在校生待工作后再进行采集；



根据有关规定，全日制在校生勤工助学或实习不视为正式从事

会计工作经历；

(四)请会计人员按照规定要求就近选择所属行政区划，到对应

财政局会计管理部门办理。

三、采集时间

（一）集中采集阶段为 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新增会计人员应及时进行信息采集。

（三）个人信息发生变化的，请随时进行更新。

四、采集程序

信息采集工作由会计人员自行选择登陆河南省会计管理服务

平台（http://www.hncz.gov.cn/kj/）、或河南政务服务网

（http://www.hnzwfw.gov.cn/）等方式在线注册填报信息并上

传相关材料,提交到所在地财政部门审核确认。

五、其他要求

会计人员信息采集是会计人员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事关会计人

员切身利益，是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会计系列高级职称评审、高端会计人才选拔和培训及会计人员诚信

档案等相关业务的重要抓手，会计人员要高度重视此次信息采集工

作，确保在有效时间内完成个人信息采集并通过当地财政部门审核

确认。

联系人：王士军 宋卫娟

联系电话：0393-6106992

2020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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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省会计人员管理系统简介

2. 系统简介

1. 项目名称：河南省会计人员管理系统

2. 项目应用范围

项目应用于省内各会计人员，用于个人信息的采集、变更和查询操作

3. 系统要求

系统建议使用 win7及以上操作系统，并使用谷歌浏览器、360极速浏览器。

4. 系统登录说明

会计人员在本系统办理会计业务，需要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实名注册并

登录。

1、注册。直接打开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注册页面（http://www.hnzwfw.gov.cn/），

或者在河南省会计管理服务平台（http://www.hncz.gov.cn/kj/）点击服务入口的业务

按钮跳转至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注册页面，注册账户并进行实名认证。实名

认证可以通过填写身份证信息或者支付宝扫码的方式进行。

2、登录。点击河南省会计管理服务平台（http://www.hncz.gov.cn/kj/）的服务入

口的业务按钮，会跳转到河南政务服务网登录界面，使用账号登录或者支付

宝扫码登录后会跳转到河南会计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相应的业务模块。

3. 系统流程

1、 信息采集流程



2、 信息变更与管理流程



4. 注册登录

5. 用户注册

会计人员须在‘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并完成身份认证，才能登录河南

省财政厅会计管理服务平台，办理各项会计业务。注册方法：进入河南省财政厅

会计管理服务平台官网（http://www.hncz.gov.cn/kj/），点击服务入口的相关

业务按钮。

http://www.hncz.gov.cn/kj/


点击服务入口中的业务按钮会自动跳转至河南政务‘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创建用户后，点击‘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的立即注册跳转至注册页面：



注：注册时需完成实名认证。

6. 用户登录

完成注册的用户可以从河南省财政厅会计管理服务平台官网（

http://www.hncz.gov.cn/kj/），进入 河南政务‘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进行登

录

7. 信息采集

会计人员需先进行会计人员信息采集，然后办理各项会计业务。

http://www.hncz.gov.cn/kj/


采集内容：个人信息、学历信息、专业技术资格信息、工作信息、上传各类

证明材料。

8. 采集指南承诺书

填写个人信息之前需要阅读信息采集指南承诺书，且 30 秒倒计时之内不能

勾选并点击确定：

当阅读结束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条款与条件’并点击确定后进入

信息采集页面。

9. 填写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页面如图：



填写说明：

1.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手机号等信息，系统自动提取，个人不必填

写。

2.拍摄于 6个月内的正面、免冠 1寸电子版证件照，背景颜色为白色；照片

不小于 295(宽)*413(高)像素，JPG格式。

3.若出现照片上传后无法正常显示，以及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数据未

自动填写等问题，请更换所要求的浏览器。

10. 填写学历信息

填写说明：

1.全日制最高学历：选择已取得的最高学历（没拿到毕业证的不算）；且只

要填写了高中及以上的全日制学历信息，则需要上传全日制学历照片附件。

2.未进行非全日制教育的请选择"无学历"，取得非全日制学历的，据实填写；

且只要填写了非全日制学历信息，则需要上传非全日制学历照片附件。

3. 关于学历证、学位证丢失的：

学历证、学位证丢失的，可以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

https://www.chsi.com.cn/）查询相关信息，截图上传即可，也可以将档案中的

毕业生登记表拍照上传。初中及以下学历不需要上传学历方面材料，如无学历方



面的相关材料信息，学历只能填初中及以下。

11. 工作单位及职务信息

填写说明：

1.在岗状态 ：1.在会计岗工作；2.不在会计岗工作；3.待业；4.在校生；

无工作经历的全日制在校生目前不需要采集。

2.会计从事时间不得早于全日制学历（学位）获取时间；会计从事年限（年）

大于 6个月不到 12 个月的为 0.5，大于 12 个月不到 18 个月的为 1，大于 18 个

月的为 1.5，以此类推。

3.关于聘任会计专业技术职务：个人考试或评审取得的会计初、中、高、正

高级都是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会计专业技术职务是单位通过发文或者颁发聘书聘

任的职务，享受相应的待遇。两者是有区别的，比如考过中级，即取得会计专业

技术中极资格，但是单位可能会按照助理会计师聘任。



12. 相关证书信息

填写说明：

1.珠算等级、是否是注册税务师等信息。如果无证书，请选择无。如果有证

书则需要填写证书编号。

13.其他信息

14. 专业技术资格信息

在其他信息中选择专业技术资格信息，点击添加，如下图所示：



填写说明：

1.如果无专业技术资格，则无需添加专业技术资格信息。

2.如果有专业技术资格，则点击添加填写信息并添加附件，附件主要以相关

证明照片为主。

15. 高端人才信息

在其他信息中选择高端人才信息点击添加，如图所示：



填写说明：

1.其中高端会计人才类别选择为‘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则‘会计领军人

才级别’和‘会计领军人才类别’可以为空。

2.其中高端会计人才类别非‘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则‘会计领军人才级

别’和‘会计领军人才类别’为必填。

15.1.1 信用信息—守信

在其他信息中选择信用信息—守信，并点击添加，如下图所示：



15.1.2 信用信息—失信

在其他信息中选择信用信息—失信，并点击添加，如下图所示：



15.1.3 备注信息

在其他信息中选择备注信息，并点击添加，如下图所示：



16. 上传各类证明材料

根据填写信息生成上传证明材料框，根据各类上传按钮，上传相应证明材料。

填写说明：

1.全日制最高学历信息项如果为高中及以上则需要上传附件，如果全日制最

高学历信息项为初中及以下，则无需上传附件。如果有全日制最高学历学位信息

则需要上传附件，如果没有非全日制学历学位信息，则无需上传附件。附件为已

取得（没有拿到毕业证的不算）最高学历的证书照片

2.请上传符合条件且清晰的附件,附件可以是照片或扫描件。单个附件大小

不超过 200KB。附件类型：JPG、JPEG、PNG。

17. 提交信息并等待审核与撤回修改

17.1.1 提交信息并等待审核



填写完个人信息、学历信息、工作单位及职务信息、相关证书信息、和其他

信息、上传相关附件后，点击保存，方可进行提交：

提交完成后的提示：

17.1.2 撤回修改

如果已经提交了信息采集数据，未审核通过的，又想修改一下已经提交的数

据，则需要将已经提交的信息采集进行撤回操作，撤回后方可对信息采集数据进

行修改：



填写说明：

如何修改信息采集的数据？

1、 信息采集未提交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进行信息修改；

2、 信息采集已提交未审核通过的，可以通过撤回操作进行信息修改；

3、 信息采集已提交且审核通过的，可以通过信息变更对信息进行修改，

信息变更在下面的章节中会有详细说明；

18. 审核通过与退回修改

如果该用户已审核通过，则登录采集系统后会显示“您已采集过信息，无需

重复采集”，且增加信息变更菜单。

如果该用户被退回，则会在登录后出现提示框：



如果该用户被退回，则登录后显示退回原因。审核不通过人员需

要根据退回原因重新编辑个人信息，确认无误后再次提交审核。

19.信息变更

20. 登录信息变更系统（只有通过信息采集的会计人员才可以进行变更）

会计人员的采集信息如果已经由业务操作员审核通过了，且采集

信息中的内容需要进行修改，则需要在信息变更模块中新增信息变

更，会计人员可以从（http://www.hncz.gov.cn/kj/）的服务入口点击信息变更

并通过统一认证平台登录系统后，可以进行个人信息变更；

http://www.hncz.gov.cn/kj/


会计人员点击变更，弹出变更页面：

填写说明：

1.变更信息分为审核项与无需审核项，是否需要业务操作员进行审核由系统

自动判断，会计人员也可以从页面中的审核项划分进行查看是否需要审核；审核

项如果发生变更则需要业务操作员审核，无需审核项发生变更时不需要管理员审

核；除基本信息中需要审核的项以外，专业技术资格、高端人才信息、信用信息

—守信、信用信息—失信也需要业务操作员进行审核。

2.审核项中，‘会计专业技术职务’与‘全日制最高学历’如果发生了变动，



则需要上传对应的附件。无需审核项中，非全日制学历如果发生改变则需要上传

非全日制学历附件，‘工作单位全称’发生改变则需要上传附件（非必传）。

21. 信息变更审核通过与退回

会计人员在信息变更中对数据修改完毕后，点击保存，然后点击送审，系统

会自动判断是否需要业务操作员审核，如果无需审核，则该信息变更申请直接变

更成功，如果需要业务操作员审核，则会将单据提交给业务操作员进行审核；业

务操作员审核通过会有系统通知；审核不通过，则直接作废并进行系统通知，如

需变更数据则再次新增信息变更申请；退回会有退回意见，按照退回意见修改再

次提交即可：

业务操作员审核通过后的系统通知：



审核不通过会有消息提示：

注意：会计人员信息变更后，只有等到变更审核通过或退回后才能再次进行

变更申请操作。即只允许存在一条正在变更的数据。



22.采集信息查询

23. 查看

信息采集完成提交后，方可通过会计人员信息采集查询入口进入

查看，否则无法进入系统。

登录方式：登录河南省财政厅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管网（

http://www.hncz.gov.cn/kj/），进入后在服务入口中点击信息查询后

跳转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登录后方可进入采集信息查询页面。

http://www.hncz.gov.cn/kj/


24.证书发放及补证

25. 证书补发

证书补发流程图：

说明：

1.由会计人员填写申请表并保存送审，然后下载电子版申请文档，打印出来

并由归属地财政部门业务科室盖章。

2.归属地财政部门业务科室盖章后，扫描或拍照纸质申请文档，上传系统并

进行审核操作，审核通过后，流程节点到市级财政部门。

3.市级财政部门每年 5月和 11 月两个时间段可以将本辖区的补正申请统一

上传至财政厅，并上传申请函。

4.由财政厅导汇总全省补证信息，上报财政部。然后等待财政部将补正申请

的证书下发财政厅。



5．财政厅收到财政部的证书之后，分发给各市级财政部门，由市级财政部

门下发给提交申请地财政部门，申请第财政部门通知补正申请人员到申请地财政

部门领取

注：补正申请需要会计人员已经获得初、中级证书，且证书信息存在系统中，

才可以进行补正申请，如果没有获得证书或证书信息不存在与系统中，则无法进

行补正申请。



26.继续教育

27. 学分折算申请

会计人员登录系统，且完成信息采集后，可以在继续教育模块中点击学分折

算申请，学分折算是由线下培训、考试、学习等形式进行继续教育学习并折算学

分；会计人员可以在学分折算申请列表进行学分折算申请：

点击学分折算申请页面中的‘学分则算申请’后，弹出学分折算申请页面：

填写相应的信息：视同年度、视同类型、其他相关信息（根据视同类型填写，如

果无则无需填写）、上传材料，学分项为自动折算，无需填写，如图所示：

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弹出保存并送审确认框，完成送审操作（等待审

核）；然后在学分折算申请列表页面可以看到学分折算申请的信息：



28. 登记报名

登录系统后，在菜单栏里面找到继续教育模块，在继续教育模块下边点击登

记报名，跳转到登记报名页面，登记报名页面罗列了已经通过招标的网校链接，

点击网校链接后无需再次登录，可直接登入网校；可以在所选的网校中报名选课

及参加网上继续教育学习。



说明：

每人每年只可以选择一个网校进行继续教育学习。

29. 学习档案

普通会计人员登录系统后可以在继续教育菜单下看到学习档案，学习档案是

继续教育学习记录的查询，在学历档案里面可以看到该人员的继续教育学习数

据，每年可能会有一条线上数据，如果学分在 90 分及以上则视为完成年度继续

教育；每年也可能会有一条线上数据和一条线下数据，学分加起来在 90 分及以

上则视为完成年度继续教育；每年也可能会只有一条线下数据，学分在 90 分及

以上则视为完成年度继续教育；

说明：继续教育学分的获取方式：根据视同类型申请学分折算成绩（线下）、

参加网校的继续教育学习获取学分（线上）。



30.人员调转

会计人员在工作地发生改变时，可以进行人员调转操作；在人员调转模块中

选择省内调转、跨省转入或跨省转出；

说明：

会计人员在需要进行省内调转、跨省调转时，必须无审核中的信息变更申请。

31. 省内调转

会计人员进行省内调转，需要在省内调转页面点击新增，弹出省内调转窗口，

在该窗口中要选择调转方式、选择转入地区、填写转入地区详细地址、并上传调

转附件。

填写说明：

1．调转方式：工作地变更、调入户籍地或居住地。



2. 省内调转无须审核。

32. 跨省转出

会计人员如果需要申请跨省转出则需要在跨省转出进行新增转出，在新增调

转信息中填写相应信息后，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后退回到跨省转出列表页面，勾选其新增的跨省转出数据，点击确

认转出后，待调入地接收。

说明：

在河南省会计人员管理系统中申请跨省转出无需审核，待调入地接收成功

后，该业务办理完毕，人员跨省转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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